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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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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容
奇
中
隊
部

男
孩
吳
十
五
仔
常
口
經

匪
婦
汲
吳
十
五
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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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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偵
緝
員
協
仝 

華 
在
容
奇
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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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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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

隊
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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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氏
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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伏

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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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
據
黃
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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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
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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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
小

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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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
姓
伯
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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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亦
不
識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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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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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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朗
緊
鹼

不
知
情 
惟
事
主
吳
根
供
一 
識
得
三
匪

重
名
阿
觴 
賣
名
豆
才 
向 

鄧
氏
供 
因
有
親
戚
名
江

壹
名
一 

在
應

門 
欲
買
小
孩 
故
我
叫
陶
樹
介
紹 
至 

有
此
次
與
陳
李
氏(
氏
名
銀
婆
一
搭
手
带
同 

兩
小
孩
一 
男 
一 女
往
江
門
欲
介
紹
我
親
戚 

買 
詛
至
江
門 
此
女
孩r
生
重
病
死
去

一 掃
光
殺
螺
葯
粉 
〔下
察
代
螺
〕 

地
方
雅
潔
以
壯
觀
瞻
餐
館
酒
樓
之
要
訣
亦
講
求
衙
生
之
道
也
察 

仔
乃
潔
凈
之
賊
若
不
盡
量
掃
除
對
潔
凈
上
有
碍
觀
瞻
對
衙
生
之 

道
有
害
對
生
蔻
前
途
利
害
尤
關
則
察
仔
之
忠
必
要
掃
除
欲
除
斯 

患
請
向
五
洲
藥
房
購
買
殺
察
藥
粉
用
之 
一 掃
而
光
永
除
察
害
此 

藥
粉
有
超
常
之
効
力
敢
爲
介
紹
宜
用
者
睛 
一 試
之(
用
法
〕將
藥 

粉
撒
於
厨
房
櫃
架
或
牆
身
及
凡
察
仔
平
日
所
到
之
處
其
察
仔 
一 

染
此
粉
移
時
斃
命
或
染
此
粉
帶
囘
穴
中
則
全
穴
之
察
仔
必
無
遺 

類
此
藥
粉
無
害
人
之
毒
質
惟
專
除
察
仔
之
禍
而
已 

每
盅
三
毛
每
打
三
元
每
盅
加
郵
費
五
仙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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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郵
費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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毎
打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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殽
才
重
息
君
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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郵
費
五
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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殳
句
亂
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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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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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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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力
垂
素
彩
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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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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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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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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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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弱
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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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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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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偶
遇
天
氣
變
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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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
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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喘
尤
品
此
藥
有
除
痰
順
氣
之
功
止
咳
寧
肿
之
妙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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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
幼
凡
係
扯
氣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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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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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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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 
半
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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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
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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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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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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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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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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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會 
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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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蔡
時
帆
李
鳴
初
兩
人 

向
財
廳
請
求
豁
免
油
竞
所
欠
之
專
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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般
稅
之
時 
財
廳
要
抽$
存A
倉
中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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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
一 
拾
七
萬
餘
元 
每
百
斤
大
宣
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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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八
角 
現
財
廳
催
收
極
急 
蔡
李
兩
君 

因
此
事
赴
省 
並
靖
汕
頭
農
產
專
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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暫
緩
向
各
商
店
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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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表
赴
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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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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捐
合
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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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向
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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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會
抽 

收
蝦
皮
捐 
由
市
商
會
請
財
廳
明
令
制
止 

財
廳
批
復
謂
須
遵
章
征
繳@
南
澳
文 

武
口
捐 
查
此
項
捐
稅 
無
論
何
種
貨
物 

出
入
口
必
須
抽
稅
放
行
否
則
處
罰 

南
澳
婦
女
在
家
中
織
有
大
小
漁
網
四
張 

擬
赴
東
隴
發
售
經
過
文
武
口
時 
稅
局
一 

聲
明
每
網
抽
六
毫 
如
不
報
稅 
須
處
罰 

十
倍 
婦
女
不
能
負
担
罰
款 
卒
被
沒
收 

南
澳
人
民
又
睛
求
取
銷
此
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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饒
平 

歌
雖
改
征
臨
時
地
稅 
但
仍
暫
抽
田
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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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税
等 
海
山
區
每
畝
田
征
丁
米
銅
仙
一 

百
零
五
枚 
合
毫
洋
二
一
毫
或
分
八
厘 
人 

民
又
起
反
對
云

令
救
國
會
停
止
活
動 

香
山
函 
廣
東
省
黨
部 
蒯
令
香
山
縣
黨 

部
云 
案
查
各
地
救
國
分
會 
須
依
照
立 

法
組
織 
迭
經
本
會
通
飭
遵
行
有
案 
現 

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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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
國
分
會
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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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
由
該
會
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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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
與
廣
東
民
衆
敕
國
大
會
各
屬
分
會
組
織 

大
綱
第
四
條 
各
屬
分
會
所
有
職
員 
應 

以
各
團
韻
人
員
選
任
之
規
定
不
符
又
救 

國
分
會
經
費•
應
由
該
黨
部 
會
同
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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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府 
及
各
民
衆
團
體
籌
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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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得
變 

賣
某
貨 
充
作
會
費 
凡
充
公
之
某
貨 

應
將
原
辦
送
交
廣
東
民
衆
救
國
大
會
複
鑑 

以
昭
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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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凡
經
廣
東
民
衆
敕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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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鑑
定
之
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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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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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廣
東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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敕
國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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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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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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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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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
賣
之
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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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
未
有
成
事 
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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帶
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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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 
想
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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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樹 
豈
料
被
拘
到
案 
!̂
他
情
願
賣
的 

實
與
我
無
關 
請
求
釋
我 
陳
李
氏
偕 

同
相
識 
一 名
關
樹
者 
介
縫
黃
萬
倒
來

謂
他 

無
處
一

欲
將
兒
女
賣
去
但
到
容
奇 

想
在
我
家
借
住
數
日 
我
見
一

人
家
如
此
艱
難 
遂
允
他
在
我
家
暫
住

餘
不
知
情

以
各
犯
供
詞
閃
鏡
互

相
推
譏 
惟
經
事
主
指
誣
確
鑿 
飭
令
彭 

東
率
珍
員 
緝
在
逃
案
匪
一 
至
匪
徒
求
萬 

林
錫
全
匪
婦
鄧
氏
陳
李
氏
男
小
孩
吳
十
五 

仔 
押
候
究
辦 
查
黃
萬
二
十
五
歲 
林 

錫
全
卄
二
歲 
均
香
山
潭
洲
人 
鄧
氏 

(
混
名
大
百
足)
五
拾
九
歲- 
陳
李
氏 
"
又 

名
銀
婆) 
五
十
四
歲
埼
容
奇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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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
雲
兩
縣
之
爭
界
一 

陽
春
函 
陽
春
貳
區
屬
灣
口
地
士

與
雲 

縣
交
又

浮
縣
屬
圭
崗
四
山
毗
連 

距
灣
口
上
餘
里
之
西
山
一 

界 
竪
有
邑
界
石
碑

飛
鵝
頤
山
爲
縣
一 

記
載
牒
誌
爲   

«

民
拾
年
前 
西
山
匪
首
劉
東
南
西
山
四
等
一

據
西
山
嶺
爲
巢
穴 
一 

查
灣
口
墟
河
廣
水
深 

杉
竹 
俱
停
泊
灣
口
拡 

有
看
守
杉
竹
工
人
亠 
舍一

將
該
碑
石
毀
去 

匠
山
各
處
所
產 

面
交
易 
該
處 

間
近
日
雲
浮

圭
崗
鄕
公
所 
竟
越
境
在   

a--
處
抽
收
杉
竹 

船
泊
等
捐 
爲
商
民
反
對
一 
而
圭
崗
鄕
長 

又
認 8 陂
面
爲
雲
浮
屬( 
擬
派
後
備
缘 

駐
該
處 
且
改
編
門
牌 
灣
口
鄕
長
等
聞 

訊 
立
將
各
情
電
報
陽   

<
 縣
府
縣
參
議
會 

躲
黨
部
核
寿
外 
幷
聯
合
全
區
民
衆
同
意

庚
以
武
力
死
守
該
地
云 

潮 
已
積
極
醞
釀
云

雙
方
風

一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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